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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7名学生放学路上捡到1000元现
金，主动围成圆圈保护散落一地的钞

票，并报警寻找失主，在寒风中久久守
候。近日，安徽省宣城市旌德县发生
的这一幕，让折返找钱的失主连称“太
感动”。

□据 新华网

刘强(化名)在合肥当保安。15年
来，他先后与数百名女网友发生了关
系，并写了四五本“性爱日记”，其中还
记录了与多名未成年女性和智障女性
的交往过程。1月20日记者获悉，刘强
因强奸妇女1人、奸淫妇女3人，构成
强奸罪，被合肥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

与数百女性发生关系

出生于1975年的刘强，曾是合肥
市公安局保安公司的一名员工。

公诉机关指控：1998年以来，被
告人刘强利用聊天工具，用虚假的身
份信息与他人聊天，骗取女性网友的
信任，然后约在其租住的房屋内或女
网友家中见面。15年来，刘强先后与
数百名女性发生了性关系。

这些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呢？
原来，刘强有个癖好：写“性爱日记”。
每次与女网友发生性关系后，刘强都
会详细地记录下交往的过程。有时
候，他还会对女网友的某项特征进行
标注，并表达自己的情感。

称强奸处女很幸福

检方指控，刘强强奸了幼女史某
某、董某、杨某某，强奸了智障女虞某
某(化名)数十次。

被害人史某某在刘强的笔记中编
号为57，系1996年出生的合肥市某
中学初二学生。2009年 10月 31日
下午，刘强将史某某骗到徽州路与繁
华大道交叉口，将其哄骗到自己的住
处，与史某某发生了性关系，并用相机
对其拍照。

被害人董某在刘强的笔记中编号
为59，标注为处女，是1997年出生的
初一学生。2009年11月18日，刘强来
到董某家中。见面后，刘强明知董某只有
12岁，仍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刘强
在日记中写到，为此“感到太幸福”。

2010年下半年，刘强网聊认识了
智障女虞某某。此后，在刘强的住处，
曾强奸虞某某50次以上。

去年1月4日，杨某某在父母的
陪同下报警。当天15时许，刘强被抓
获归案。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日前，合肥市中院对该案进行一
审判决。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强
强奸妇女1人、奸淫妇女3人，其行为
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刘强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
女，应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归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
刘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 人民网

日前，网上一组“武汉居民腊肉
铺窗”的图片疯传，从图片上可以看
出，该户居民家的窗户上挂满了腊
肉。有网友笑言：“得杀多少头猪
啊，这才是民间真土豪啊！”

腊肉 指肉经腌制、烟熏烘烤
(或在日光下暴晒)的过程所加工
成的肉制品。腊肉的防腐能力
强，能延长保存时间，并有特殊的
风味。

□据 人民网

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14006期
开奖，江西一彩民独揽48注头奖，总
奖金高达2.01亿。除去20%的个税，
他能拿到1.6亿元左右。

小王是名80后，籍贯湖南，之前
在海外留学、工作，后回国创业。现为

两家公司的老板、股东。这次中奖，小
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公司员工的年终
奖有了着落。“眼看春节要到了，要
给 40 名工人发年终奖，大概 170
万元，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年底银
行贷款下不来，这笔钱让我很伤
脑筋。这次中了 2亿多元，发年终
奖的钱有了。”

走在马路上 捡到一千元
围成一个圈 等候失主返

一个色狼的下场
合肥“性爱日记”保安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这真是过年的节奏啊
武汉一居民家窗户上挂满腊肉，网友戏称这是民间真土豪

正打瞌睡 枕头来了
江西一老板正为员工年终奖发愁，买彩票中2亿多元

旌德当天的气温仅为5℃。“哪怕
是站在背风的地方还是阴冷冷的。”冯
珠告诉记者，等了近20分钟，失主匆匆
赶到了现场。根据警方确认，这位名叫
胡志敏的失主是安徽绩溪人，当天正好
和家人到旌德县购买年货。“当时把钱
随手放在口袋里，可能走得太匆忙就掉
在了地上。”胡志敏说。

看到钱分文未少地回到了自己手
上，胡志敏告诉记者，当时也只是抱
着试一试的想法回来找的，万万没想

到，学生们会以这种方式护着钱，“太
让我感动了！”更让他感动的是，他还
没来得及表示感谢，学生们便转身离
开了。

和平路上一家钟表修理店的老板
杨学辉告诉记者：“我听到孩子们呼喊
失主的声音，然后看到了这一幕，特别
感动，就用相机拍了下来，上传到了当
地的论坛上。”

有网友大赞这一行为是“冬日里的
一抹阳光，90后带来的正能量”。

1月14日下午3点多，旌德县第二
中学初三（8）班的冯珠和同学刚参加
完期末考试，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经
过和平路人行道时看到地上散落着数
张百元钞票。“谁的钱掉了？”大家四处
呼喊失主。

“我们喊了一会儿，没人来认领，于
是就把钱捡起来数了一下，全是一百
的，正好是 1000元。”冯珠向记者回
忆当时的情景，“第一次捡到这么多

钱，我们怕拿在手里被误会，无奈只
好把钱叠起来放地上。”当时，其中一
个同学提议把钱围住：“这样钱不会
被风吹跑，失主要是回来也能一眼就
看到我们。”

为了保险起见，同行的男生吴宇晗
随即用手机拨打了110。“我们这样光
等着也不是办法，不知道失主什么时候
回来，让警察处理肯定会更好。”吴宇晗
说。

学生围圈保护散落钞票等候失主

“冬日里的一抹阳光，90后带来的正能量”

 热点微评

▲

绘图 吴芳

□洛谭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
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当我们小时候
哼唱这首童谣时，就知道捡了东西要归
还的道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这个道理不必重申。

孩子们的行为当然值得称赞，这没
啥可说。可是，这事情让人想起近年来

不断在各地发生的“拾到就跑”或者“群
起哄抢”事件：别人的钱掉了，拿了就
跑；高速路上车翻了，货物被抢光……

不用多说，小到一根针，大到一栋
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这是法律问
题。对拾金不昧的孩子要夸，对哄抢私
产的行为也一定得追究——“中国式过
马路”都被严打了，对更严重的“捡了就
跑”，怎能无动于衷？

是法律问题，就不要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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